瓦政办发〔2018〕99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2018-2020年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现将《瓦房店市2018-2020年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0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2018-2020年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农业部关于做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和整治工作的通知》（建村﹝2018﹞52号）要求，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制定2018-2020年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乡村环境重要批示精神，按照省、大连市关于非正规垃圾点整治推进工作部署和要求，采取“一点一策”整治模式，逐步清除我市非正规垃圾排放点，建立农村垃圾治理责任体系，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为创建我国绿色宜居生态文明先进县市打下坚实基础。

二、基本情况

瓦房店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基本情况如下：

1.太阳街道办事处（12处），分别为榆树房村委会，碾信朝阳寺庙东，2000立方米左右生活垃圾；罗家沟村委会，康沟道南，12000立方米左右采掘业废弃原料；大河沿村委会，潘东线，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张屯村委会，东那线张屯一组，7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榆树房村委会，高那线，70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罗家沟村委会，康沟道北，16000左右立方米一般工业固废；榆树房村委会，高那线西房身，1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潘大屯村委会，潘大屯北洼，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舒店村委会，双西线，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大河沿村委会，大河沿七组东河套，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马莲村委会，马莲王关组，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王店村委会，王店杨店老人沟，72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2.松树镇（1处），松树村委会，S212(盖亮线)，10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3.得利寺镇（4处），分别为得利寺村委会，S212(盖亮线)，525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崔屯村委会，新得线崔屯河和复州城河交界，516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蔡房身村委会，蔡房身青年树林，572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卢屯村委会，小龙口后，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4.万家岭镇（11处），分别为冒山村委会附近，600左右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太平村委会双顶山，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团结村委会尖山沟，55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邢屯村委会邢西，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盖店村委会万向线，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马屯村委会张屯，675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郝家沟村委会尖山西坡，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小寺庙村委会附近，64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小寺庙村委会李刘沟沟口，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唐屯村委会万向线，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万家岭村委会污水处理站对面，9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5.许屯镇（8处），分别为北瓦房店村委会北瓦丁家园子，9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老爷庙村委会石灰窑子，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龙门汤村委会龙门汤西山，1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腰屯村委会腰屯北山，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许屯村委会磷矿，2000左右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洪屯村委会马屯后山，500左右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小房村委会大房西山，600左右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大岗寨村委会景屯西山，500左右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

6.永宁镇（1处），永宁村委会姜永线，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7.老虎屯镇（1处），雅化村委会雅化村，1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8.红沿河镇（4处），分别为沟口村委会复红线，24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大营村委会郎屯北山，9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大嘴村委会滨海公路，18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韩庙村委会王达线，18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9.李官镇（1处），位于李官村委会李华线，30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0.仙浴湾镇（1处），位于胜利村委会望石线，4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1.瓦窝镇（1处），位于曲店村委会东龙线，20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2.赵屯乡（3处），分别位于赵屯村委会松沙线，525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赵屯村委会 G15(沈海高速)，54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赵屯河洼村委会季南线，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3.土城乡（1处），位于王崴村委会北铺石门沟，51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4.阎店乡（1处），闫店村委会阎店村，104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5.驼山乡（1处），丁屯村委会复大线，48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6.三台乡（1处），三台村委会 S313(城八线) ，45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7.泡崖乡（1处），泡崖村委会瓦交线，6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8.杨家乡（1处），杨家老平顶村委会杨姜线，70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19.轴承园区（3处），分别位于张山嘴社区西环街2段-133号楼，960左右立方米建筑垃圾；三家子村委会西环街2段-133号楼，780左右立方米建筑垃圾；三家子村委会 西环街2段-133号楼，510左右立方米生活垃圾。

三、工作目标

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重点整治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上山下乡”。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突出重点、分类整治”的原则，采取积极稳妥、切合实际、有力管用的措施，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强化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向农村转移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积极消化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存量。力争到2020年底，完成所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四、年度工作任务

1.2018年完成得利寺镇（4处）、赵屯乡（3处）、瓦窝镇（1处）、李官镇（1处）、土城乡（1处）、泡崖乡（1处）、驼山乡（1处）、老虎屯镇（1处）、三台乡（1处）、杨家乡（1处）、阎店乡（1处）、永宁镇（1处）、仙浴湾镇（1处）、轴承园区（1处，张山嘴社区西环街2段-133号楼）、许屯镇（1处，许屯村委会磷矿）、太阳办事处（3处，榆树房村委会碾信朝阳寺庙东，舒店村委会双西线，王店杨店老人沟）、万家岭（1处，万家岭镇盖店村委会处万向线）、红沿河镇（2处，大营村委会郎屯北山，韩庙村委会王达线）共26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2.2019年完成松树镇（1处）、轴承园区（2处，三家子村委会西环街2段-133号楼，三家子村委会西环街2段-133号楼）、许屯镇（7处，瓦房店村委会北瓦丁家园子，老爷庙村委会石灰窑子，龙门汤村委会龙门汤西山，腰屯村委会腰屯北山，洪屯村委会马屯后山，小房村委会大房西山，大岗寨村委会景屯西山）、红沿河镇（2处，沟口村委会复红线，大嘴村委会滨海公路）、万家岭镇（10处，冒山村委会附近，太平村委会双顶山，团结村委会尖山沟，邢屯村委会邢西，污水站对面，马屯村委会张屯，郝家沟村委会尖山西坡，小寺庙村委会附近，小寺庙村委会李刘沟沟口，唐屯村委会万向线）、太阳办事处（7处，大河沿村委会潘东线，张屯村委会东那线张屯一组，榆树房村委会高那线，榆树房村委会高那线西房身，潘大屯村委会潘大屯北洼，大河沿村委会大河沿七组东河套，马莲村委会马莲王关组）完成共29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3.2020年完成太阳办事处（2处，罗家沟村委会康沟道南，罗家沟村委会康沟道北）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五、处理原则
根据各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按照各整治辖区的不同情况进行整治。

1.按照分类整治原则，属建筑垃圾的可就地填埋后拉土复耕或者绿化；

2.有机垃圾较多无法外运的，按照简易封场技术处理。若国家处理标准出台后按照标准处理；

3.有条件外运处理的，将垃圾运往瓦房店市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4.属于工业废弃物的，按照环保局的要求和标准处理；

5.属于河道漂浮物的，按照林水局的要求和标准处理；

6.属于离田废弃物的，按照农发局的要求和标准处理。

六、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非正规垃圾点整治工作”被列为中央环保督察重点督办案件，各垃圾点位已被登记在住建部网站，相关乡镇要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纳入到重要的议事议程，本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原则，积极做好此项工作。

瓦房店市是辽宁省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市，按照工作要求，农村垃圾治理及非正规垃圾点是重要整治任务。我市制定了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和领导组织，强化督导检查。

（二）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瓦房店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是监管单位，要对工作进度缓慢或者严重弄虚作假的地区予以通报。各乡镇是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成立相应组织，按照各自的整治方案，科学谋划推进整治工作，落实工作责任和目标任务，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抓落实，形成分工负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

（三）精确测算，保障资金。

各乡镇要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对非正规垃圾点整治费用进行测算，做到准确无误，多渠道保障垃圾治理经费。

（四）建档造册，按月调度。

瓦房店市对非正规垃圾点整治工作高度重视，各乡镇要将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的相关资料整理存档，加强工作台账和整治痕迹管理，全程记录整治前现状、整治过程、整治后效果等。实行月报制度，各单位要在每月22日将本月工作开展情况加盖公章报送至市城乡规划建设局，我市统一汇总后上报至大连市。整治工作将实行滚动销号制度，直至整治任务全部完成。

附件：瓦房店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一点一策”处理方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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